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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网友问：我家宝宝2023年8月份出生，目前已超过90天，请问还能买落地险吗？
淮南市医保中心回复：按规定新生儿在出生后的3个月内缴纳参保费用的，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城乡居

民医保待遇。新生儿在出生三个月后参保的，待遇自缴费次日起享受。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柏雪

2.网友问：淮南高新区中电科八号院小区附近什么时候可以增设公交站点，方便居民出行

呢？
淮南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回复：目前市政部门并没有在该小区附近预留公交港湾站台，近期该公司将现

场勘察，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合理增设公交站点，方便市民出行。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柏雪

3.网友问：我交了2024年全年的车位费，车辆却无法进出小区，物业要求缴纳全年物业费

后才可以正常使用，请问我市是否有相关条例规定物业费和车位费是捆绑的？
淮南市住建局回复：《淮南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》没有明确规定物业费和车位费需要捆绑缴纳，对于

网友所反映的“物业要求两费同交，车辆才可进出小区”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，可以向属地物业管理部门进行
投诉。
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付莉荣

4.网友问：快递存放在小区里的自助快递柜时被损坏，并被多收取了存放费用，请问应当

如何处理？
淮南市邮政管理局回复：如快递柜物品损坏，可根据具体原因和责任向快递企业或快递柜运营企业进行反

映，相关单位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协商处理。目前快递柜运营企业对柜体设有免费保管期限，超时会收取一定费
用，如有疑问，可联系当地快递柜运营企业（一般柜体屏幕或取件短信均有相关信息）。按照邮政业申诉有关规
定，用户也可以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。
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付莉荣

5.网友问：我买了一套保障性住房，是否有契税优惠政策？
淮南市税务局回复：根据相关规定：自2023年10月1日起，对个人购买保障性住房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

契税。享受税费优惠政策的保障性住房项目，按照城市人民政府认定的范围确定。城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
部门将本地区保障性住房项目、保障性住房经营管理单位等信息及时提供给同级财政、税务部门。
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廖凌云

6.网友问：家里老人要退休了，想知道职工办理退休时医保年限如何认定和补缴？
淮南市医保局回复：参保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后，达到国家法定退休（退职）年龄时，累计缴

费（含视同缴费）年限男性满30年、女性满25年，其中实际缴费不低于10年，可以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
待遇。参保人员办理医疗保险退休手续时，累计缴费年限不足的，应当一次性缴费至规定年限。
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郑洁

7.网友问：淮南市老年人高龄补贴的标准是多少？
淮南市民政局回复：80岁-99周岁老人高龄津贴发放标准：市辖区、凤台县每人每月30元；寿县80-89周

岁，每人每年200元，90-99周岁每人每年400元。
100周岁以上老人长寿保健费发放标准：市辖区、寿县每人每月500元；凤台县每人每月1000元。

淮河早报、淮南网记者 郑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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